
 

國泰假期北京香港馬會會所旅遊套票假期條款與細則 
 

本條款與細則乃對透過國泰假期有限公司（「國泰假期」）的預訂辦事處，向國泰假期預訂外

遊旅遊套票（定義見第 1.1 條）的事宜施以規管。一經向國泰假期作出北京香港馬會會所旅遊

套票的預訂，您即確認及同意已經閱讀、明白及接受本條款與細則。 
 

預訂 
 

1.1 本條款與細則適用於北京香港馬會會所旅遊套票的預訂，但不適用於任何酒店或航班預

訂，但如有關的航班預訂屬旅遊套票的一部分則除外。就本條款與細則而言，「旅遊套票」指

全包價的航空交通與酒店住宿的預先安排組合。 
 

1.2 以電話或電郵透過國泰假期的預訂辦事處預訂北京香港馬會會所旅遊套票後，您與國泰假

期就有關預訂所訂立的合約僅將於國泰假期接納有關預訂及／或國泰假期收取款項後生效。國

泰假期在收到所有預訂的資料後亦將處理您的預訂，如所有資料正確並能收取款項，便會以電

郵確認及接納您的預訂。在國泰假期收取付款及／或確認並接納預訂後，您與國泰假期的合約

將會生效。 
 

1.3 國泰假期接納預訂及／或收取款項後，其後您對原有預訂所作的任何更改或取消將受本條

款與細則約束。 
 

1.4 一經就北京香港馬會會所旅遊套票預訂付款，您將收到一封確認電郵及一封文件交付電

郵，當中載有您的電子機票（如適用）及酒店入住證。在辦理酒店入住手續時，請向酒店出示

確認電郵及酒店入住證。您將須獨自負責查核預訂詳情，並確保您獲提供的一切文件均載有正

確資料，包括日期、時間、姓名（與您的護照所載者完全相同）、航班時間表、住宿及本預訂

條款與細則。國泰假期及其第三方供應商及分銷商將有權依賴您的預訂所載的資料，且無須對

您的預訂內的任何不正確資料負責。 
 

1.5 您必須年滿 18 歲，方能向國泰假期預訂北京香港馬會會所旅遊套票及作出相關付款。 

 

1.6 此旅遊套票只適合香港賽馬會會員及其隨同之客人使用。 
 

1.7 不論何種客艙類別，北京香港馬會會所旅遊套票均不符合任何「亞洲萬里通」客位提升獎

勵。 
 

1.8 所有乘客擁有同一電腦代號登記（訂票確認參考編號）者均須全程同行並一同辦理登機手

續，違反者將不獲准登機。 
 

您作出的更改或取消 

如於繳付全數旅費後更改或取消旅遊套票預訂，或如您最終並未使用旅遊套票，您將須支付更

改或取消收費，金額相當於旅遊套票價格的 100%。在此情況下，您可申請退還旅遊套票價格

內所含的稅款，如在取消後一個月內申請退款，國泰假期將把有關金額存入您的信用卡賬戶。 
 
 
 



 

國泰假期作出的更改或取消 
 

2.1 國泰假期需要更改或取消您的預訂的可能性不大。若國泰假期的確作出更改，國泰假期將

於其合理可能範圍內盡快通知作出預訂的人士。 
 

2.2 國泰假期保留權利，可隨時就您的預訂詳情作出並不重大的更改，並改正微小或明顯的錯

誤，及／或改正任何定價上的錯誤（包括我們已確認／接納的預訂及／或已收取的款項），而

毋須對您負上任何責任。如國泰假期因文書或技術上的錯誤而公佈或以其他方式向您提供錯誤

的價格，國泰假期則可更改旅遊套票的價格。國泰假期將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通知您有關

的價格改動，而您將可選擇在指定時限內保留預訂及支付正確價格。然而，如有關錯誤令價格

上升，而您不希望繼續進行預訂，或未有在指定時限內支付正確價格，我們便可能會取消預

訂。在有關情況下，我們將把您已向國泰假期支付的款項全數退還給您。我們並無義務按不正

確的價格進行預訂，亦不須向您提供額外賠償。 
 

2.3 國泰假期將採取合理步驟，以免需要取消您的預訂。倘若國泰假期取消您的預訂（該情況

發生的可能性不大），國泰假期將發出通知，並向您全數退還您已支付予國泰假期的款項。在

仍須受第 9 條的規限下，即使您以較高價格另購產品，國泰假期亦無須就任何額外賠償負責，

而且概不會支付任何額外賠償。 
 

2.4 國泰假期具有全權及絕對酌情權，可在發生任何天災、戰爭、暴亂、內亂、恐怖主義活

動、對任何法律或政府命令、規則、規例或指示的遵守、意外、水災或風暴、罷工、敵對行

為、意外或國泰假期所無法控制的其他情況之時（且國泰假期合理認為在有關情況下有需要採

取相關步驟）（「不可抗力事件」），取消任何旅遊套票或酒店住宿或者縮短其持續時間。國

泰假期將獲免除因不可抗力事件而產生的一切法律責任及義務，且在有關情況下無須退還任何

已經支付予航空公司、服務供應商、酒店的款項或任何尚未使用的服務部分之款項。若我們或

我們的供應商因不可抗力事件而遭防礙履行您的預訂的條款或就此受到阻撓，國泰假期將無須

向您支付任何賠償。 
 

價格及付款 
 

3.1 國泰假期的客戶主任所報價格，均在國泰假期的該客戶主任所指明的特定時段內有效，而

且除非國泰假期另有指明，否則有關價格將以港幣收取。 

 

3.2 您的航班價格（如有）包括您的確認電子機票或收據函上所確認的航班、一切機場稅款、

費用及航空公司收費。某些機場或會要求在出發時另外支付設施使用費。您將須獨自負責支付

該費用。 
 

3.3 旅遊套票、酒店及增值選項的價格包括政府稅款及費用。然而，該價格可能並不包括其他

可能收費，包括若干服務的「度假費」、選擇性的消費相關成本，以及酒店或增值選項供應商

向您直接收取的任何其他費用。  

 

3.4 酒店及公寓價格均為每晚、每房間計的價格，而且基於在預訂之時您向國泰假期指明的日

期及入住情況計算。 
 



 

3.5 除非酒店／公寓描述內另有述明，否則酒店及公寓設施（如運動及休閒設備）並不包括在

價格內。 
 

3.6 酒店的入住時間為下午 2 時，退房時間為最遲下午 12 時，但有關時間可能隨酒店、時節

及國家而有所不同。 
 

3.7 「套票折扣」將隨產品及季節而有所不同，而且未必適用於所有套票。只有在您已於同一

交易中同時購買航班及酒店住宿的情況下，您的確認通知或發票上所示的任何「套票折扣」方

會適用。所示的折扣，乃比較在您於該網站以兩項獨立交易訂購完全相同行程的情況下本須支

付的非推廣價格而得出；該比較中採用可資比較的選項包括艙等、房間類型、日期及時期。 
 

3.8 如需在抵達後預訂額外的住宿晚數，有關收費將按該酒店刊登的價格計算。 
 

3.9 價格內並不包括以下各項：: 

a) 旅遊保險（我們強烈建議您就自己的旅程投保）； 

b) 航班（但如所預訂的旅遊套票包括航班則除外）； 

c) 供嬰兒用的嬰兒床及食品（通常須就此向酒店直接付款）； 

d) 餐膳（另有指明者除外）； 

e) 房間服務（另有指明者除外）； 

f) 交通接駁（另有指明者除外）； 

g) 遊覽或入場費（另有指明者除外）； 

h) 一切小費、洗熨服務以及屬個人性質的所有項目，如飲品、的士及巴士車資、購物開支

等； 

i) 護照、簽證及保健費用； 

j) 酒店泊車（如適用）以及往返機場的費用； 

k) 若干酒店及公寓設施，如運動及休閒設備。 
 

3.10 對「兒童」的定義，在我們各供應商之間可能就年齡而言相異，並將決定您為兒童所付的

價格。航空公司對兒童的年齡定義已有標準：在回程日期，年齡不足 2 歲的界定為「嬰兒」，

年齡介乎 2 至 11 歲的界定為「兒童」。「兒童」於航機內必須獨佔一個座位；「嬰兒」則不

獲提供座位，應當於整個航程間坐在您的雙膝上。若您要求為嬰兒取得座位，便必須為嬰兒作

出預訂並將嬰兒視為「兒童」付款。有關兒童定義的詳情，請參閱適用航空公司的承運細則。

各酒店對「兒童」的定義則可能並不一致，但在預訂之時，您總會獲告知有關資料。 
 

3.11 一般而言，未滿 2 歲的嬰兒均獲准免費入住酒店。有關嬰兒床的要求必須在預訂之時提

出，我們將向供應商告知您的嬰兒床要求，但概不保證此要求可予滿足。在有關情況下，我們

強烈建議您自行作出安排。 
 

3.12 在您向國泰假期作出預訂時，您必須備有一張有效的信用卡以供完成交易。您一經提供信

用卡資料，國泰假期即有權自您的信用卡扣減款項。視乎出發所在國及信用卡的計價貨幣而

定，發卡銀行或會向您收取一項國際交易費。敬請向您的發卡銀行查詢有關收費的詳情。 
 

3.13 所有向國泰假期支付的款項將由國泰航空有限公司代表國泰假期收取。因此，任何向國泰

假期支付用作購買國泰假期提供的任何服務或產品（包括旅遊套票）的款項在您的信用卡結單

上顯示的商戶將會是「國泰航空有限公司」或「國泰航空」。國泰航空有限公司只是在行政上

代表國泰假期收取款項，不會以其他方式參與您購買產品及服務的事宜，包括透過該網站或國



 

泰假期的預訂辦事處預訂的旅遊套票，或您向國泰假期作出預訂的過程。您確認您的信用卡結

單顯示國泰航空有限公司是因為有關付款的財務機制，而並不是以任何形式與國泰航空有限公

司訂立合約關係。 
 

3.14 國泰假期不會對定價上的錯誤負責，而我們一般會在接納您的預訂及與您訂立合約前發現

有關錯誤。但如您按照錯誤地公佈的價格預訂旅遊套票，而我們其後亦不慎地接納了有關預

訂，則第 3.2 條及第 9 條將會適用。   
 

3.15 國泰假期的客戶主任的報價須視乎供應情況才可作實，並且可在未有另行通知的情況下

撤回或更改。儘管我們盡最大的努力，但[我們網站上公佈的]價格可能會受到我們所不能控制

的因素而不時改變，並與實際的報價出現差別。例如價格可能會因為使用者的網絡協定位址不

同而出現差別。價格上的變動將不會影響已經被接納及您已悉數付款的預訂。 
 

入境要求 
 

4.1 您有責任確保您符合擬到訪國家的一切簽證及健康要求。對於您未能符合該等要求而導致

的任何被拒入境情況、疾病、延誤或成本，國泰假期不可能被裁定須負上責任。請確保您的護

照自您到達目的地當日起計至少仍有 6 個月的有效期。某些國家或會要求超過 6 個月的護照

有效期，而您有責任查核有關要求。 
 

酒店水平及資料 
 

5.1 酒店水平可能隨不同目的地、酒店或度假村而變化，而且某城市的水平或無法與另一城市

的水平直接比較。所列設施或增值項目有時可能因酒店的翻新或保養工程而無法提供，酒店亦

可能提供不正確資料。就任何所列設施或增值項目於您住宿期間無法提供的情況以及酒店及／

或其員工造成的酒店內的任何意外或損失，國泰假期均無須就所導致的任何不便、失望或損害

而負責。酒店的星級乃酒店舒適及設施水平的指引，僅具指標作用，且我們概不獨立對星級作

出評估。該網站並不構成亦不應被視為是該網站所列任何酒店的（質素、服務水平或評級的）

推介或認許。國泰假期謹此明確聲明，概不就該網站所列任何酒店的質素、狀況或充足性作出

任何聲明、保證或承諾。 
 

5.2 此外，國泰假期無法保證，所有酒店、交通或配套設施均將適合輪椅使用者或殘疾人士。 
 

酒店特別要求 
 

6.1 嬰兒床、房間地點、房間類型、特定設施或特定景觀等特別項目，均須提出要求方可獲提

供。概不保證有關要求將獲滿足，須視乎酒店於辦理入住手續時的供應情況而定。若無法滿足

或確認有關要求，國泰假期將無須負責。特別要求均可能涉及額外收費，有關收費須直接付予

供應商。 
 

法律責任及除外情況 
 

7.1 國泰假期已經與獨立承包商訂約以提供住宿及非航空服務。對於該等獨立承包商、其僱

員、代理、受僱人或代表的任何作為及／或不作為，國泰假期概不負責。對於在任何地勤服務

期間或就任何地勤服務或在履行國泰假期預訂的任何有關協議時以任何方式產生、經受或蒙受



 

的任何損失、損害、傷害、意外、延誤或不當之處，國泰假期概不承擔任何有關人士或財產方

面的責任或法律責任。 
 

7.2 本條款與細則載列國泰假期就履行服務而須承擔的全部義務及法律責任，且除本條款與細

則所明文列示者外，概無對國泰假期具約束力的任何保證、條件或其他條款。謹此明確摒除有

關商品或任何服務（在其他情況下可能按照規程、普通法或其他依據而於國泰假期與您所訂合

約內予以暗示或納入）的任何保證、條件或其他條款。 
 

7.3 儘管有上述規定，但在有關摒除、限制或修改屬違法或將使國泰假期與您所訂合約的任何

條文無效的情況下，本條款與細則的任何內容概不摒除、限制或修改該合約所暗示的任何條

件、保證、權利或法律責任。具體而言，國泰假期將以合理水平的謹慎及技能履行一切服務，

且此點不予摒除。 
 

7.4 本條款與細則及國泰假期與您所訂合約的任何內容概不限制或排除我們因本身疏忽導致死

亡或人身傷害的相關法律責任。本第 9 條亦受限於交付商品或履行服務所在國的當地法律下在

故意不當行為或疏忽的情況下不允許限制法律責任的任何強制性條文。 
 

7.5 在以上各條的規限下並且在適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對於任何收入損失、利潤損失、合約

損失、數據損失或以如何方式產生的任何類型的任何間接或相應而生的損失或損害，或任何產

品或有關產品失效或者任何服務或未能提供有關服務而導致的任何損害（不論在侵權法上（包

括疏忽）、因違約或按其他依據而導致），國泰假期均不會在其與您所訂合約下或按其他依據

而須負上法律責任。 
 

7.6 在以上各條的規限下並且在適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在任何情況下，國泰假期在本條款與

細則下的最大法律責任總額（不論在合約法上、在侵權法上（包括疏忽）或按其他依據）不得

超過您就有關產品及服務而應付國泰假期的金額。 
 

7.7 在適用法律所允許的範圍內並且在以上各條的規限下，對於就使用該網站、購買任何服務

或交付有關項目而可能直接或間接蒙受的不論以何種方式產生的任何損失或損害，國泰假期概

不對您或任何第三方負上法律責任。 
 

修訂 
 

8.1 國泰假期具有權利及全權酌情決定權，可在發出通知的情況下修訂本條款與細則。本條款

與細則的任何經修訂版本將於在該網站發布後的 7 日內生效，並適用於隨後接獲的一切預訂。 
 

其他 
 

9.1 本條款與細則（應被視為包括國泰假期客戶私隱政策，以及本條款與細則所提述的有關使

用該網站的任何條件及任何其他條款及條件）構成您與我們之間的完整協議。除非本條款與細

則另有規定，否則對本條款與細則的任何更改（包括各方之間協定的任何特別條款及條件）概

不適用，但經國泰假期書面同意者則除外。 
 

9.2 若國泰假期或您未能強制執行國泰假期與您所訂合約的任何條款，概不構成對該條款的寬

免。該未能強制執行的情況不得以任何方式影響於稍後強制執行該條款的權利。 
 



 

9.3 若本條款與細則的英文版本與任何其他語言譯本之間有任何不相符之處，概以英文版本為

準。 
 

規管法律語言 
 

10.1 本條款與細則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規管，且各方謹此願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的非專有

司法管轄權的規管，但仍須受限於客戶所在國的當地法律下規定有關當地法律應予適用及／或

當地法院應具有司法管轄權的任何強制性條文。 
 


